
請登入認證系統後至評鑑中的各案件之線上表單下載要保書(PDF 檔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

 

註:要保書若為拍照檔，需清楚，不應為明顯看出拍照檔之角度，因要保書 MAIL 給保險公司會被

印出後再掃描給核保，照片檔容易模糊 ，故建議要保書使用掃描檔。 

 



填寫注意事項： 

1. 保險期間，若評鑑日期不連續，需另填一張要保書，如評鑑日期為 114/1/10-11，1/20，且需

住宿 114/1/9-10 及 1/19，則需填寫兩張要保書，114/1/9-11 一張，1/19-1/20 一張，共兩張。 

2. 住居所請填實際居住所完整地址至門牌號碼，請勿寫本會地址。 

3. 受益人姓名請填寫法定繼承人或指定受益人，如有指定受益人請填寫與被保險人關係。 

4. 旅遊地區台灣指台灣本島、澎湖、金門及馬祖，如有非台灣地區另案處理。 

5. 保險期間請填年/月/日/時，依前述第 1 點範例，第一張填寫 114 年 1 月 9 日 0 時至 114 年 1

月 11 日 23 時，第二張填寫 114 年 1 月 19 日 0 時至 114 年 1 月 20 日 23 時。 

6. 被保險人簽名需親筆簽名，保險公司不接受電子簽章。 

 

 

 

要保書需於保險期間開始前(評鑑日期包含住宿當天)至少兩個工作日提供本

會投保承辦人員（巫小姐），以電子郵件(優先)或傳真方式通知。 
逾期申請本會將無法代為轉交投保作業。 

TEL：(03) 533-6333#282，FAX：(03) 533-8717， 

EMAIL：rita@taftw.org.tw(公用帳號如申請通過將再變更為公用信箱) 

 
 
 
 

要保書正本請務必於投保申請日起 30 個工作日內或隨同評鑑案領據、現

場評鑑報告等資料，寄回本會新竹辦公室 

(300 新竹市東區北大路 95 號 2 樓 巫小姐收)， 

正本文件需提供予保險公司。 

 
 
 

申請完成 

mailto:rita@taftw.org.tw

